
Ａ

股简称
：

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７

，

３９１

，

５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星期二）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股份来源及限售股份锁定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９

］

８６３

号文核准，本公司在境内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

Ａ

股”）股票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５．４２

元，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本公司

Ａ

股招

股说明书的披露，本公司

Ａ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发起人之一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钢集团”）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３

，

８９１

，

５００

股。 本公司

Ａ

股首次公开发行时，宝钢集团承

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宝钢集团在承诺

期间遵守了上述承诺。

在本公司

Ａ

股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

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６０

号）批复，公司发起人中国冶金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集团”）及宝钢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共计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国有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持有，其中，由中冶集团划转

３４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该部分股份继承原股东中冶集团的禁售期义务；由宝钢集团划转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该部分股份继承原股东宝钢集团的禁售期义务。社保基金按照规定对宝钢集团划转部分的

股份履行了禁售期义务。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宝钢集团的承诺和上述相关规定， 宝钢集团所持本公司

１２３

，

８９１

，

５００

股股份及社保

基金所持本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６５

，

１０８

，

５００ ０ １２

，

２６５

，

１０８

，

５００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３

，

８９１

，

５００ －１２３

，

８９１

，

５００ 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１２

，

７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３９１

，

５００ １２

，

６１１

，

６０８

，

５００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３９１

，

５００ ３

，

６２７

，

３９１

，

５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

Ｈ

股）

２

，

８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８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６

，

３７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３９１

，

５００ ６

，

４９８

，

３９１

，

５００

股份总数

１９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
：

华鲁恒升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１６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山东省德州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杨振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５５

人，代表股份

２１１

，

７０６

，

６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７０％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５

人，代

表股份

１９３

，

５９５

，

２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０５％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１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８

，

１１１

，

４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５％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董事长程广辉先生、董事韩惠忠先生、独立董事潘飞先生

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董岩先生出席了会

议；财务负责人李红女士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决议：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比

例（

％

）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

）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１０

，

９６５

，

４９１ ９９．６５ ２７７

，

５３６ ０．１３ ４６３

，

６１１ ０．２２

通过

２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２１０

，

６２６

，

６０２ ９９．４９ ５５７

，

５４２ ０．２６ ５２２

，

４９４ ０．２５

通过

３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并调整发行底价的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２１０

，

５６８

，

３０２ ９９．４６ ３８９

，

８３６ ０．１８ ７４８

，

５００ ０．３６

通过

３．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１０

，

５６５

，

６０２ ９９．４６ ５４６

，

３３６ ０．２６ ５９４

，

７００ ０．２８

通过

３．３

发行数量

２１０

，

５７０

，

６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２

，

８３６ ０．２２ ６６３

，

２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１０

，

５７０

，

２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３

，

０３６ ０．２２ ６６３

，

４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

期

２１０

，

５７０

，

６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０

，

４３６ ０．２２ ６６５

，

６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６

上市安排

２１０

，

５６９

，

２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２

，

９３６ ０．２２ ６６４

，

５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７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１０

，

５６７

，

９０２ ９９．４６ ５０９

，

４３６ ０．２４ ６２９

，

３００ ０．３０

通过

３．８

发行方式

２１０

，

５７３

，

２０２ ９９．４６ ５０８

，

３４６ ０．２４ ６２５

，

０９０ ０．３０

通过

３．９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２１０

，

５７２

，

１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０

，

４３６ ０．２２ ６６４

，

１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１０

除权、除息安排

２１０

，

５７１

，

９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０

，

２３６ ０．２２ ６６４

，

５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１０

，

５６２

，

８０２ ９９．４６ ４７０

，

２３６ ０．２２ ６７３

，

６００ ０．３２

通过

３．１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

期

２１０

，

５６１

，

６０２ ９９．４６ ５３２

，

８３６ ０．２５ ６１２

，

２００ ０．２９

通过

４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２１

，

０５７５

，

４０２ ９９．４７ ５１７

，

６３６ ０．２４ ６１３

，

６００ ０．２９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波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
：

京投银泰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５１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总第

４９

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４

：

００

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

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４１１

，

３２９

，

０８６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５３％

。 会议由与会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由韩学高董事主持，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全体股东

４１１

，

３２９

，

０８６ ０ ０ １０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江华律师、 万华栋律师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１

证券简称
：

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１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十七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出席会议董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证监局

＜

限期整改通

知

＞

的整改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整改报告》。

二、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制度》及《内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会计制度》及《内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１

证券简称
：

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２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７

月

１

日接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的现场检查，主要检查内容为公司规范

运作及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年报披露情况，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收到吉林证监局针对现场

检查中存在问题出具的吉证监发［

２０１０

］

１４９

号《限期整改通知书》。

公司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相关责任人对《限期整改

通知书》进行了认真学习，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针对《限期整改通知书》中的相关问题逐条进

行了检查和讨论，并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方案。

公司第六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吉林证监局

＜

限期整改通知

＞

的整改报告》，且整改工作已于本次巡检工作结束日开始即行实

施。 现将对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一、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担保未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及时披露义务，例如：

２００７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４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及时披

露；

２００７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市高新技术建设开发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及时披露。

情况说明：截止到

２００７

年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华康药业”） 累计向中国银行敦化市支行

６

，

４００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担保， 其中， 包含

２００１

年末提供并延续到当期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短期借款提供担保，及

２００７

年为华康药业新增的

短期贷款

２

，

４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本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延续到本期的金额为

６

，

４００

万元的

贷款提供担保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公告。 公司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只是在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中，公司对期末为华康药业的贷款担保余额

６

，

４００

万元进行

了整体披露。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市高新技术建设开发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

春百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克生物）

４

，

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当时由于百克

生物正在进行水痘疫苗的报产，同时收购迈丰药业，急需

ＧＭＰ

改造资金，由于该笔贷款急于

使用到

ＧＭＰ

改造中，且是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在内部工作衔接上出现了问题，

当时由公司向银行出具了偿还承诺函，而未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只是在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中在关于提供担保的情况里进行了说明。 该笔贷款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分别全额偿还完毕。

整改措施：针对上述问题的发生，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严格对照新上市规则中的有关规

定，重新对公司董事会审议事项的程序认真进行了核对和整改，加大力度对此项以前年度工

作不完善所造成的错误查找原因。 公司将根据已经制定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健全对下属子公司贷款担保事项的约束制度，严格杜绝有关对外贷款担保事项中存

在的审议程序缺失及披露程序遗漏等问题的发生。 公司承诺，今后将进一步对照有关规定对

公司规范性运作进行整改，发挥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作用，以杜绝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

（二）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未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要求，安排每名独立董事作

出述职报告。

情况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均安排了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在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准备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但因为会议议程时间的关系，增加了

与投资者提问交流的时间，因此未在会议召开期间由独立董事对其各自的述职报告单独进行

公开宣读。

整改情况：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注重股东大会的完整性和严肃性，严格按照《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要求履行会议召开程序，保证会议议程的完整和规范化，切实落实独立董事述

职工作，加强与管理层和投资者的沟通，让股东充分了解独立董事在公司运作中的决策监督、

协调作用。

（三）公司将相关文件经董事会传阅后签字形成临时董事会决议，提供给财务部、办公室

等相关部门办理银行担保、产权过户等相关手续，不符合《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

情况说明：在以往的工作中，为了保证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营，配合银行及产权交易部

门的程序履行，公司存在将相关文件经董事传阅签字后形成临时董事会决议，并提供给公司

内部相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

整改措施：在不断进行的公司治理活动中，公司已经对上述行为进行了规范，对有些部门

办理手续需要的以董事会名义出具的承诺和决议等事项，要严格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公

司内控制度的规定，形成正式的董事会决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避免此类事件的发

生。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对照《上市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强化董

事会会议召开程序的规范化与合法化，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四）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没有日常工作记录，在年报审计过程中，审计委员会没有形成

与审计人员的初次沟通记录。 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未达规定人数。

情况说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设立以来，虽然制定了比较规范的各委员

会工作制度，但在公司实际的运作中，除了必要的审计工作由审计委员会发挥了其应有的作

用外，其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展，发挥作用有限。 在年度报告的审计过程

中，按照年度报告编制准则，审计委员会虽然与公司审计人员按时进行了数次沟通，但只是在

最后一次沟通时形成了书面的沟通记录。 因此，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记录及审计

委员会与审计人员的年报沟通记录均未建立。

另外，由于工作疏忽，公司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应为

３

人。

整改措施：公司将加强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运作中发挥的作用，公司已经安排

董事会秘书处人员在今后的各专门委员会工作中参与并形成工作记录，保证其书面材料的细

致性和完整性。 对个别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人数未占多数的情况，本公司已于现场检查的同

时修改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四条内容，修改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经调整后该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中规定的人数，已经完成了对该事项的整改工作。 关于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

（五）监事会缺少日常工作记录，监事会决议存在“传签”现象。

情况说明：以往年度，公司监事会缺少对审议事项的工作记录，以及在年度报告审核过程

中历次沟通的工作记录，监事会决议存在“传签”现象。

整改措施：公司将逐步规范监事会审议事项的程序，指定专人负责整理并保管监事会工

作记录，杜绝监事会传签现象。 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要求加强监事

会的规范化运作，做好监事会工作记录，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二、信息披露方面

（一）未及时披露关联交易。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为本公司

５

，

６００

万元和

９

，

２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未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情况说明：

２００８

年度以前，公司发展所需资金全部靠银行贷款解决。 上述

２

笔银行贷款

确实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了支持公司发展按照银行要求而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由于上述担

保为本公司当年经营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有利于本公司发展，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

本公司在针对上述银行借款担保事项中未按照关联交易事项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而只是在年

度报告里的担保事项中统一披露。

整改措施：首先，公司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比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第六届

十六次董事会新近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规定，规范关联交易

的披露；其次，今后在对银行担保等事项中加强与财务部门的沟通，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二）公司与长春滨河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生的关于“永长小区”项目的诉讼情况未予披

露。

情况说明：“永长小区”项目是本公司的子公司—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

长春市高新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开发”）与长春市滨河物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滨河物业”）于

１９９９

年开始联合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由于滨河物业后续资金投入不足

等自身原因，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双方经平等协商，签订了《永长小区项目清算及处理意见协

议书》，明确约定永长小区剩余房屋由高新开发销售，销售收入归高新开发所有，滨河物业退

出永长项目，该协议书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确认

为合法有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滨河物业的债权人（非永长项目所涉）长春东煤多种经营供销公司

影城路经销部（以下简称“东煤公司”）向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滨河物业的支付令，查

封并试图拍卖永长小区剩余房屋，高新开发及时向法院提出异议，宽城法院当时裁定异议成

立并解除查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宽城区法院下达了（

２００９

）宽执异字第

４２

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高新

开发所提异议理由成立。 之后东煤公司再次提起异议之诉，要求法院确认长春市宽城区人民

法院查封的永长小区栋号

１

号楼

１０２

室、

２０２

室；

３

号楼

１０５

室和

１０６

室归滨河物业所有并请

求法院对所查封的房屋进行执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９

）宽民初字第

２２５２

号民事判决，确

认上述房产归滨河物业所有。 随后高新开发公司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长民二终字第

６４９

号，

终审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宽民初字第

２２５２

号民事判决；二、驳回

被上述人东煤多种经营物资供销公司影城路经销部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用由东

煤公司负担。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账面永长项目应收往来款为

２

，

５３９．９４

万元。 本公司是基于“永

长小区系高新开发出资建设而原始取得房屋所有权、析产协议合法有效”和省、市、区三级法

院的判决，认为该诉讼不会造成对公司的侵害，而未披露相关信息。

整改措施：公司今后要加强法律事务工作，一是积极应对，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并配

备专业人员正式接手该项法律事务；二是补充披露并制定诉讼披露标准和规则，对该诉讼事

项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已经予以披露。 根据该项诉讼的进

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三是抓好现有的永长诉讼事项，针对《物权法》实施

后，东煤公司重新、连续在基层法院启动对永长小区房屋的查封、诉讼程序，积极做好应对，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中， 公司对于营业外支出———非常损失

１

，

０５１．３５

万元未进行解释

说明。

情况说明：

２００９

年，公司营业外支出———非常损失

１０

，

５１３

，

５３２．０４

元，该问题的发生原因

主要是公司控股的三家医药企业在产品、产成品因国家质量标准变化或过期失去使用价值造

成的。 具体明细及所履行的批准程序说明如下：

１

、吉林迈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检生［

２００９

］

６０９

号《关于人用狂犬病疫苗（

Ｖｅｒｏ

）细胞批签发检验增加项目的通

知》，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检所）对人用狂犬疫苗的生产和质量控

制提出新标准，对人用狂犬疫苗（

Ｖｅｒｏ

）细胞在成品疫苗中实施

ＤＮＡ

残留量检测。

针对这一规定， 吉林迈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门对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前生产的在产

品、产成品按新的国家标准进行检定，并出具了《人用狂犬病疫苗（

Ｖｅｒｏ

）细胞原液检验报告》。

经检定，迈丰药业

２００９

年生产的在产品、产成品共计

４２１

，

５９７

人份，价值

９

，

９３５

，

２５６．５０

元，

不符合国家检测

ＤＮＡ

残留量标准，无法上市销售。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召开临时会议， 一致通过了同意迈丰药业处置上

述资产损失的议案。公司随后向长春市二道区国税局提交了《关于“吉林迈丰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处理产品损失的申请报告》，并确认了该笔资产报废损失。

２

、长春晨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由于存货积压，长春晨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晨光药业”）部分原料、包装物和产成

品过期变质，已失去使用价值，经晨光药业股东会决议通过，并报国税局后确认营业外支出

５７３

，

８１１．５７

元。

３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保管不善，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少量存货受水浸泡，经公司管理层及有关部

门同意，确认损失共计

４

，

４６３．９７

元。

经公司认真核查，上述损失确认的过程合法、手续完备。 公司在进行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

时，在财务报表附注（附注十四）中对上述损失进行了列示，但未进行详细披露。

整改措施： 公司将在今后的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 严格按照深交所关于做好年度报

告的通知要求， 对财务数据指标与以往年度差异较大的， 将对事项产生或变化的性质、

原因、 合规性、 会计处理方法及对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等情况加以详

尽说明； 涉及追溯调整的， 应说明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等。 在

今后的财务报告编制及披露过程中， 公司要加强情况说明的详细性和完备性， 使投资者

更加清晰的了解各项财务处理的具体过程和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进而提高公司信息披露

的有效性。

（四）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中，公司未在“其他应收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中披露

滨河物业的相关内容。

情况说明：

２００７

年末，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收

“滨河小区”项目往来款

３３

，

２４１

，

３６６．９３

元，

２００８

年末，应收往来款

２６

，

４８７

，

１１３．９３

元。 由于会

计人员工作失误，未在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年报会计附注的“其他应收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中披露，但在

２００９

年年报的相关项目中做了披露。

整改措施：今后公司要加强对会计报告披露质量的考核， 明确责任， 避免类似错误的发

生。

（五） 公司投资吉林银行

２００

万元， 未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要求格式披露相关信息。

情况说明： 公司投资吉林银行

２００

万元的事宜， 未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 要求格式在年度报告全文中以列表方

式详尽披露包括最初投资成本、 持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本期收益、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

来源等情况， 而只是在年度报告摘要中列示。

整改措施： 今后公司在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中， 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发布

的有关信息披露格式规范化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保证年度报告全文与摘要的一致性。

三、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

公司尚未建立 《关联交易制度》 和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目前执行的财务管理内

部控制制度应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变化和公司目前实际情况进行修订。

情况说明： 由于本公司在

１９９８

年配股后未再进行募集资金也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

项， 因此尚未建立 《关联交易制度》 和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比较滞

后。 公司目前执行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也未及时按照新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 等法

律、 法规进行修订， 不适应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需要。

整改措施：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通过认真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 本公司已于现场检查

的同时， 制定了上述两项制度， 并已提请公司第六届十六次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公告， 该项

整改已经完成。 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变化和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修订了目前执行的

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并已提请公司第六届十七次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公告， 该项整改已

经完成。

四、 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方面

（一）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长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情况说明：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以下简称 “高新区管委会”） 及其关联方

长期占用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

８

，

１２６．６７

万元。 具体包括：

债权单位 债务单位 金额（元） 备注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

５８

，

９６９

，

３２１．９１

规划调整土地收回后欠

款余额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财政局

１９

，

０２９

，

９７９．００

支付土地出让金后所购

地块被市土地局收储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

发展中心

３

，

２６７

，

３９１．００

往来款

合 计

８１

，

２６６

，

６９１．９１

上述欠款均为

３

年以上其他应收款，根据公司会计制度规定，对上述应收款已采用帐龄

法按

４０％

的比例计提了坏帐准备。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第

２８

次会议纪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内容，承诺上述其

他应收款项中的

１９

，

０２９

，

９７９．００

元土地出让金将由高新区管委会协调，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前退还

公司；其他高新区管委会与本公司的历史遗留问题，由高新区管委会向市政府作专题汇报，同

意通过向本公司出让部分土地解决欠款问题。

整改措施：本公司已将上述政府欠款问题的有关情况报告给了公司董事会，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向公司国有控股股东提交了《关于落实吉林证监局《限期整改通知》中有关问题的

报告》，争取尽快与高新区管委会沟通，继续寻求有关政策支持，积极力争早日解决上述问题。

（二）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本公司为大股东垫付长春晨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长春物理所荧光粉厂

（受托代管企业）、长春市电光源工程发展中心（受托代管企业）单项理顺职工劳动关系款共计

３２８．３７

万元，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有关规定。

情况说明：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长府发

【

２００３

】

４９

号）、《长春市国有企业妥善处理下岗职工劳动关系促进再就业试点实施细则》（长

试办字【

２００４

】

２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

单项理顺职工劳动关系工作方案的批复，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４

月期间，对长春晨光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物理所荧光粉厂（受托代管企业）、长春市电光源工程发

展中心（受托代管企业）进行了改制。

公司垫付晨光改制费用

２

，

６４５

，

２３０．４８

元，荧光粉及电光源改制费用

６３８

，

５１７．４３

元。

在晨光改制费用

２

，

６４５

，

２３０．４８

元中有

１

，

０５５

，

５４４．４８

元为职工劳动债权、 拖欠的三险一

金及退休人员的采暖费、独生子女费及医保费等相关费用应由本公司承担。 剩余部分

１

，

５８９

，

６８６

元应由国有股收益解决，加上荧光粉及电光源改制费用

６３８

，

５１７．４３

元，需要国有股东承

担的资金总额为

２

，

２２８

，

２０３．４３

元。

整改措施：公司组织财务部并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费用支付及处理事项重新进行了

梳理，截止检查截止日，公司应付现实际控制人（原大股东）———长春高新技术发展总公司红

利款

２

，

１９１

，

２８１．５０

元。 公司在与大股东沟通后，大股东同意用红利款冲抵上述垫付资金。 截

止目前，公司用红利款

２

，

１９１

，

２８１．５０

元冲抵应收款

２

，

２２８

，

２０３．４３

元，差额

３６

，

９２１．９３

元已由

货币资金解决。 应由公司负担的

１

，

０５５

，

５４４．４８

元，已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三）虚报收入提前缴纳增值税，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未满足销售确认条件的情况下，控股子公司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提前开出发票在税务及财务上同时确认销售收入。 同年

１２

月，华康药业将

１１

月开出的上

述销售收入作为销售退回，同时在增值税纳税报表中红字冲减，导致当月“按适用税率征税货

物及劳务销售额”为

－９３７．２１

万元，期末多缴增值税税额为

２３０．６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在未满足销售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华康药业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

申报无票收入。 同年

１２

月，将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虚报的上述应税货物及劳务销售额冲回，导致当月

“按适用税率征税货物及劳务销售额”为

－５

，

５４８．４７

万元，期末多缴增值税税额为

１

，

１１５．８４

万元。

情况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配合地方年度财政税收工

作任务的完成造成了上述事项的发生。 该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份预交的增值税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已由实现的增值税抵减完毕；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预交的增值税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由实现的增值

税抵减完毕。

整改措施：发现上述问题后，本公司已派高管专程赴敦化市与华康药业管理层进行了沟

通，在财务管理内控制度上对下属子公司提出了严格要求，并强调了类似事件处理过程中的

审批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承诺，以后将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四）财务报表项目存在数据错误

２００９

年， 控股子公司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税法规定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政策，由于其税法计税基础与会计账面价值存在差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转回递延

所得税负债约

３０

万元，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未进行上述会计处理。

情况说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华康药业按照税法规定并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享

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由此使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存在差异，三年金额合计

１

，

３１５

万元，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合计

１９７．３１

万元

．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相关的优惠政策已享受完毕，上

述差异应在相关固定资产剩余折旧年限

６．５

年内逐年平均转回， 因此在

２００９

年度应减少递

延所得税负债金额

３０．３５

万元，从而应增加华康利润金额

３０．３５

万元，对合并报表净利润影响

金额为

１５．４８

万元。

整改措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前做出会计调整，今后要

加强会计核算的真实、准确性。

通过本次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对公司的现场检查及工作指导，对公司进一步加强规范

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各项管理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司对存在的问题已经

开始了认真的整改。 公司将以此为契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监管机构的要求，进

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责任部门规范运作意识，并将持续贯彻落实各项整改措

施，完善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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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2010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

变更的议案》，拟将公司名称由“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珠海港股份

有限公司”，同时将英文名称变更为：

ZHUHAI PORT CO., LTD

。 关于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内

容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的相关公告。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简称由“粤富华”变更为“珠海港”。

二、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2008

年底以来，公司面对珠海“以港立市”的战略机遇，紧紧围绕“打造一流港口物流营

运商、港口物流地产综合开发商和电力能源投资商”的目标，积极实施战略转型。

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未来发展目标，经工商部门核准，公司经营范围已

增加：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的内容。 据此对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进行相应变更。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2010

年

9

月

16

日起，公司证券简称由“粤富

华”变更为“珠海港”；公司证券代码“

000507

”不变。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0777

证券简称
：

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29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在本次会议召开期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5

日 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苏州市珠江路

501

号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杨同兴先生

6.

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4117412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20.42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与该

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法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苏州阀门厂放

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参加此次会议并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作为此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自然人放弃在此次会议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股东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关于修改

2010

年度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1468500

股，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苏州分所

2.

律师姓名：周家德、焦婧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主持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92

证券简称
：

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9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呷基卡锂辉石矿生产规模

24

万

t/a

采选工程项目》通过综合竣工验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0

年

9

月

15

日，甘孜州政府组织专家组对《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康定呷基卡锂辉

石矿生产规模

24

万

t/a

采选工程项目》进行综合竣工验收。专家组在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融达锂业”）的配合下，分专业查阅了相关文件和资料，并现场踏勘、核实本项目相

关生产设施的建设和使用情况，按专业分别提交了验收意见供会议评审。 经充分讨论，形成以

下综合竣工验收意见：

“

1

、本项目于

2005

年

5

月正式开工，截止

2010

年

8

月已完成露天采矿系统、选矿厂、尾矿

库、矿山公路、取水供水设施、输配电设施、废石场、采矿工业场地等主要工程及辅助设施。经试

生产验证和现场调查，以上建设内容基本符合设计要求，通过试生产证明本工程项目能满足投

入正常生产的要求。本项目的各生产系统设施完善，运行正常，能保证安全、持续生产并达到规

定的生产能力。

2

、本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符合规定的要求；项目审批程序合法，企业管理机

构及管理制度较为健全；企业法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满足规定的资质要求；企业

制订了较为切合实际的事故应急预案；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图纸较为齐全，能够满足工程验

收的基本要求。

3

、本项目工艺技术水平先进，符合设计要求，符合国家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档案管理规

范。 同意通过项目的综合竣工验收。 ”

风险提示：融达锂业实现投产后，将面临外部市场竞争、市场价格、供需情况等不确定因

素，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0755

证券简称
：

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
：

临
2010-030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数源公司

"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作出（

2008

）晋民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书》，公

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重大诉讼的相关情况详见

2009

年

11

月

12

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临

2009-039

）。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开庭审理了本案。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

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

2010

）民一终字第

23

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之规定，裁定如下：

1

、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8

）晋民初字第

13

号民事判决；

2

、本案发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需发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但相关的审理结果存在重大的不确

定性，因此，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

2010

）民一终字第

23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69

证券简称
：

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

2010033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0

年

9

月

14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0

】

1257

号文《关于核准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2,000

万股，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裴运华、陈运兴。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承锋、胡珺

联系电话：

020-32113288

、

020-32113300

传真：

020-32113456-3300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裴运华、陈运兴

联系电话：

020-87555888

传真：

020-87557566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